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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宗教宽容的政治化和法律化

陈根发

　　内容提要 :宽容思想发源于宗教 ,《圣经》、《古兰经》、儒教和佛教的学说都包含有内在深刻的宽容思

想。宗教宽容的政治化和法律化主要开始于 17 世纪洛克和培尔等学者的倡导 ,最终在美国的宪法及其

修正案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但是 ,这一进程在伊斯兰国家和中国却长期未能得以顺利实现 ,宽容的实

践仍然主要停留在宗教的层面。这是导致我国、伊斯兰国家和西方在政治、法律等领域出现本质差异的

根本原因之一 ,也是宗教宽容在我国和伊斯兰国家仍然需要世俗化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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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是指一个人或机构虽然具有必要的权力和知识 ,但是对自己不赞成的行为却不进行阻止、妨碍

或干涉的审慎选择。所谓不赞成 ,既可以是道义上的 ,也可以是与道义无关的。当某一行为或习惯在道

义上不被赞成时 ,对它的宽容则常常被认为是特别成问题的 ,甚或是自相矛盾的 :宽容似乎要求承认错

误的东西是对的 ,它常常是一个事关程度的问题 ,它要求做出正确的、给不同意见留有余地的判断。〔1 〕

宽容的思想发源于宗教仁慈和仁爱的学说。在古代 ,除了个别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极力提倡相关领域

的宽容以外 ,几乎是宗教组织垄断了它的学说和实践。从 17 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开始 ,宽容的实践逐

渐扩展到了非宗教的政治、道德、法律、文化等领域。

胡适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表的《容忍与自由》一文中 ,曾对西方的宽容学说做过一番认真的研究。

胡适把 tolerance 一词译为“容忍”,认为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在宗教自由史上 ,在思想自由史上 ,在

政治自由史上 ,我们都可以看见容忍的态度是难得、最稀有的态度。”〔2 〕胡适认为 ,容忍是近代西方民主

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 ,容忍是自由的根源 ,同时也是民主政治的精神。他在《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 :“无

论是东风压了西风 ,还是西风压了东风 ,都是不容忍 ,都是摧残自由。多数人若不能容忍少数人的思想

信仰 ,少数人当然不会有思想信仰的自由 ,反过来说 ,少数人也得容忍多数人的思想信仰。”〔3 〕但是 ,这

一思想并未能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法律思想中占据应有的位置 ,而以不宽容为基础的“阶级斗争”却反而

得以横行数十年。

在中国历史上 ,宗教宽容的政治化和法律化并没有自觉地形成 ,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今天所说的“宽

容”仍然是一个舶来品。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在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学术研究等领域的宽容意

识正在不断地扩大 ,这一宽容思潮和社会实践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昭示了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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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和谐的图景。在法律领域 ,随着“一国两制”、“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宪法性

原则的确立 ,宽容的思想也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的立法、执法和国民的法律意识 ,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建设起到了直接的引导和推动作用。〔4 〕本文是对宗教宽容政治化和法律化的一个考察 ,旨在从东方和

西方宗教宽容思想发展的比较研究中 ,揭示我国宗教宽容思想政治化和法律化的局限性 ,提出我国宗教

宽容仍需世俗化的内在理由。

一　基督教的宽容与不宽容

宽容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圣经》,甚至更早的人类思想。有学者认为 :“宗教宽容可以被政府和

政治家因为它的政治效用而创始和采用 ⋯⋯欧洲的宽容遗产可以通过有关居鲁士二世政策的两个资料

得到证实 :《旧约》和古希腊作家、特别是色诺芬的记述。”〔5 〕在《旧约全书 ·利未记》中 ,耶和华曾说 :“和

你们同居的外人 ,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 ,并要爱他如己 ,因为你们在埃及也作过寄居的。”〔6 〕在《新

约全书 ·马可福音》中 ,耶稣说 :“第一要紧的 ,就是说 ,‘以色列阿 ,你要听 ,主我们神 ,是独一的主。你要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7 〕

这一“爱人如己”的思想是宗教宽容的内在品德 ———仁慈的基础。

耶稣基督在少年时期就对犹太教官僚的劣迹满怀厌恶 ,并认为摩西的律法是不完善的 ,因此他

生前努力想做的 ,是消除父辈犹太教会中可怕的罪恶 ,成为“犹太教心脏里的一个彻底的革命者”。〔8 〕

耶稣蔑视一切不注重心灵圣洁的宗教 ,反对空洞的装腔作势的宗教仪式。他不注重禁食 ,关注宽恕

甚于献祭 ,爱上帝、仁慈和宽容是他的全部律法。事实上 ,耶稣死后很多年 ,追随他思想的人们 (后来

被称为基督徒) 都只是犹太教中的一个小派别 ,其影响也仅限于耶路撒冷附近的地区。后来 ,犹太裔

使徒、罗马公民盖乌斯 ·朱里乌斯 ·保罗意识到这个新的教义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于是

开始在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所有人当中宣传救赎的观念。基督教早期的宽容、民主、实用的思

想和方式 ,在与专断残酷的其他宗教的竞争中 ,具有明显的优势。实际上 ,基督教最初表达的是对政

府形态的一种抗议 ———在这个统治制度中教士自封为神与人之间的仲裁者 ,要求所有的普通人都必

须无条件地服从。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 ,这个最初的革命组织 ,迅速发展成了一个新的超级神权

国家。〔9 〕

但是 ,基督教从来就没有根除掉作为其母体的古老犹太教的某些令人不快之处 ———不宽容的要素。

它一直缺乏足够的容忍精神 ,尽管这并不是它的本质特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犹太教的特点 ,正是犹太

教首次确立了宗教的绝对理论 ,按照摩西的律法对一切改变既定宗教崇拜的人都应该宣判死刑。这一

宗教是残忍的 ,不宽容的 ,因此为改造它而献出己身的先知耶稣基督也不得不最先忍受它的处罚。按照

一种说法 ,耶稣被活活地钉上十字架后 ,说了如下的话 ,若非发自嘴唇 ,便是默念于心间 :“父阿 ,饶恕他

们吧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10〕

成问题的是 ,耶稣的追随者和信徒们似乎并没有马上理解这位导师的哲学和宽容的伟大实践。

基督教诞生后 ,罗马帝国的图拉真皇帝曾以法令形式规定信仰基督教者为死罪 ,但是实际上这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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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并未严格施行 ,罗马诸帝都希望铲除基督教而不致流血。图拉真自己也曾规定对于基督教徒不加

搜捕 ,对于匿名的控告不予受理 ,控告不实者则以诬告罪论处。基督教徒自己也认为这种法令实质

上是保护他们的。但是 ,最初两个世纪中的基督教却仍然与犹太教一样 ,并没有摆脱犹太教的偏执

态度和仇视罗马社会的思想 ,而且其改化他教的活动比犹太教的改化他教来得更厉害。英国的伯利

指出 :“凡读过这时代基督教文学的人无不看得出凡基督教得势的区域 ,对于其他的各教毫不宽

容。”〔11〕

自 1184 年教皇卢修斯三世发布通谕在各教区成立宗教裁判所之后 ,欧洲文明进入了中世纪的

黑暗时期。数百年里 ,牺牲在宗教裁判所判决之下的所谓“异端”者竟达数百万之众 ,这一数字在今

天看来就相当不可思议 ,如果将它放在中世纪欧洲人口不超过八千万的背景下 ,则更是一个可怕的

数字。〔12〕中世纪的教会法学家没有对宗教信仰的容忍问题表示出极大的关心 ,当然他们也不是完全

没有注意容忍所牵涉的某些问题。在某种方式上 ,他们的著作与宗教战争时期席卷欧洲的有关宗教

宽容的争论没有太大的区别 ,并且也与欧洲对新世界的海外扩张有关。〔13〕宽容的思想 ,作为一个明

确的公共美德 ,诞生于 17 世纪英国的审判。17 世纪 40 年代 ,由克伦威尔领导的清教徒“圣人军团”

推翻了天主教背景的国王查理一世的统治 ,并于 1649 年将查理一世判处死刑 ,“护国公”克伦威尔建

立了以清教徒严峻精神为标记的专政。克伦威尔死后 ,英国人想恢复斯图亚特王朝 ,便拥戴被斩首

的国王的儿子查理二世登基。在查理二世统治下的 1679 年 ,议会通过了重要的《出庭法》,保证个人

自由 ,禁止随意逮捕。〔14〕

二　宽容学说的政治化和法律化

在希伯来人和基督徒的历史和文化中 ,我们可以看到宽容占有一定地位 ,这一情况在其他许多文化

中也一样。但是 ,这一实践总是隶属于某些更高的目的 ,几乎没有像今天那样把它作为道德哲学中单独

的项目加以研究。在现代的初期 ,荷兰学者阿尔特胡修斯 (Johannes Alt husius ,1557 - 1638) 曾把它作

为“温和”来谈论。但是其发展的学说 ,与早期的实践经常保持着一种极其脆弱的关系 ,因此它不是一种

简单的温和。它是时代需要的一种表现 :比分裂的教会所能提供的更大权力的需要 ,在显露出发现、征

服和突然发生的遍及现代欧洲的危机时利用世俗机会的需要。由于宽容的思想变得如此的显著 ,使得

正在走向工业化的巨大的民族国家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当世界出现生存危机和人类依靠的政治权力碰

到危机时 ,人们就会强调宽容的重要性。宽容的学说 ,正是通过真诚的说教和非国家目的的中立化 ,来

打破人们的容量 ,并以不同于中央政府的目的 ,引导群体走向合作。〔15〕

宽容 ,作为一种政治和法律的学说 ,应归功于英国的洛克 (John Locke ,1632 —1704) 、法国的培尔

( Pierre Bayle ,1647 - 1706)等学者在 17 世纪的推崇和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领袖们所倡导的自由和理

性主义学说。在这些学说的启蒙下 ,欧洲国家中曾产生了零星的宗教宽容的法规。1689 年 5 月 ,英格

兰国会通过了给予不从国教者以信仰自由的《宽容法》( Toleration A ct) ,这一法律虽然不适用于天主教

徒和上帝一位论派信徒 ,但允许非圣公会信徒有自己的礼拜堂和教士 ,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 1688 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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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基础。〔16〕1781 年 10 月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颁布了《宽容敕令》( Tolera2
t ion , Edict of ) ,给予不信奉天主教的基督教徒一定的信仰自由 ,并撤销了在奥地利人统治时期不准他

们做官的规定。1782 年 1 月 ,约瑟夫二世又颁布了一个有关宽容的法令 ,取消了对犹太人的许多差别

待遇。〔17〕这些有关宽容的法令虽然在缓和基督教的内外矛盾、促进政治宽容上起到了一定的试验作

用 ,但却没有全面贯彻宗教自由和宽容的思想。

宗教宽容政治化和法律化的尝试开始于美国的独立运动和制宪过程。的确 ,如房龙所指出的那样 :

“在美国宪法中 ,以及英国和它的前殖民地爆发战争之前的很多文件中 ,都大力提倡宽容。乍看起来 ,似

乎很难把这两个可敬的教士跟这些极为宽容的倾向扯在一起。但实情确实如此。17 世纪的压制太可

怕了 ,必定会造成一种强烈的反映 ,使人们反而更赞成比较自由的观点。”〔18〕在 1785 - 1786 年间 ,当弗

吉尼亚州的立法机构考虑更新教会的税收法案时 ,杰弗逊和麦迪逊领导了反对这一立法的斗争。麦迪

逊撰写了请愿书和抗议书反对这一法案。他雄辩地提出 ,一个真正的宗教是不需要法律支持的 ;任何

人 ,无论是信教者还是非信教者 ,都不应该纳税去支持任何种类的宗教机构 ;一个社会的最好趣味总是

有赖于人们思想的完全自由 ,而残酷迫害则是国家建立宗教不可避免的结果。麦迪逊的抗议书得到了

弗吉尼亚州的广泛支持 ,结果不仅上述被提出的税收法案没有得到通过 ,而且州众议院还通过了由杰弗

逊起草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V i rgi ni a B i l l f or Reli gious L ibert y ) 。〔19〕在这一背景下 ,1787 年

通过的美国宪法中出现了政教分离的最初条款 ,即第 6 条中规定 :“宗教信仰永远不得作为担任合众国

的任何官职或公职的一个必要条件。”后来 ,在 1789 年 3 月的第一届国会上 ,麦迪逊又提出了一个宪法

修正条款 ,即“任何州均不得侵犯良心的平等权利”。麦迪逊提出的这一条款虽然没有被国会直接采纳 ,

但是国会制定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接受了他的部分思想 ,该修正案规定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确立宗教

或禁止自由从事宗教活动的法律 ;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的法律 ;不得制定剥夺人民和

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的法律。”国会于 1789 年 9 月 25 日将该条修正案提交各州立法机关 ,至 1791 年 12

月 15 日 ,该条修正案与其他 9 条修正案一起得到了四分之三的州的批准。这一宽容的法律精神 ,使得

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与法国人权宣言有了本质上的区别 ,因为它决定了“美国生活的非革命本

质”。〔20〕不仅如此 ,在宽容的实践领域 ,美国的政治家也经常把“宽容”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政治主张之

一。如林肯总统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曾呼吁 :“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 ,对一切人抱宽容态度 ;坚持正义 ,

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正义 ⋯⋯凡是可以在我们中间、在同所有国家的关系方面带来和保持公正持久的

和平的一切事情 ,我们都要去做。”〔21〕

但是 ,正如马克思于 1843 年所指出的 ,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解放 ,因

为政治解放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的方法。〔22〕实际上 ,即使在美国 ,联邦最高法院于 1857

年仍然通过对“德雷德 ·斯科特案”(Dred Scot t Case)的审判 ,宣布国会于 1820 年通过的“以北纬 36 度

30 分以北的地区禁止拥有奴隶”的《密苏里妥协案》( M issouri Com p romise A ct ) 违宪 ,以支持黑奴制

度。〔23〕20 世纪上半叶 ,在意大利、德国、日本和其他一些欧洲、拉丁美洲国家中 ,由于政治上的一党独裁

和专制主义以及宗教信仰上的不宽容和迫害 ,宽容的发展遭到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挫折。不久 ,地球上又

发生了旨在推广或遏制共产主义的所谓东方和西方的冷战 ,社会制度、政治信仰和生活方式之间的不宽

·8·

《环球法律评论》　2007 年第 2 期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6)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786 页。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8)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 ,第 659 页。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宽容》,秦立彦、冯士新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317 页。

Kathleen M. Sullivan and Gerald Gunther , Constitutional L aw ( Fourteenth Edition) , Foundation Press , New York , 2001 , p.1435.

[美 ]路易斯·哈茨 :《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张敏谦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2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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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藤仓皓一郎、木下毅等主编 :《英美判例百选》,段匡、杨永庄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08 页。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容又一次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20 世纪末叶 ,随着冷战的消除 ,信仰的宽容开始发展成为一个具有

全球影响的普遍价值 ,被看成是人类应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之一。

三　伊斯兰教的宽容与不宽容

伊斯兰 ,原本是“和平”、“谦恭”的意思 ,它同“战争”、“仇恨”是相对的 ,后来专指穆罕默德的宗教。

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的主要动机是要克服犹太教的神秘主义和基督教的偶像崇拜 ,用一种包容和宽

容的学说提倡唯一的神 ———“真主”的教导。他曾对信徒说 :“穆罕默德只是一个使者 ,在他之前 ,有许多

使者 ,确已逝去了。”(《古兰经》3 :144)《古兰经》把宽容看成是一项不可或缺的美德 ,提倡“应坚忍容让 ,

此为坚决之事”(《古兰经》42 :43) 。伊斯教的信徒被称为“穆斯林”,穆斯林是“服从真主和历代先知”的

意思 ,《古兰经》一再教导穆斯林要帮助穷苦和不幸者 ,而这并不是什么美德 ,只是一种严格的不可推卸

的社会责任。也许穆罕默德是先知中唯一一位为善恶活动划定明确界限的立法者。他教导说 :“正义是

信真主 ,信末日 ,信天神 ,信天经 ,信先知 ,并将所爱的财产施济亲戚、孤儿、贫民、旅客、乞丐和赎取奴隶 ,

并谨守拜功 ,完纳天课 ,履行约言 ,忍受穷困、患难和战争。这等人 ,确是忠贞的 ;这等人 ,确是敬畏的。”

(《古兰经》2 :177)

穆罕默德统一麦地那后 ,为了保卫新生的穆斯林政权 ,开始号召圣战。他曾说 :“每个穆斯林都必须

为保卫伊斯兰教而参加圣战。”又说 :“被进攻者 ,已获得反抗的许可 ,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真主对于援

助他们确是全能的。”(《古兰经》22 :39)但是 ,穆罕默德对于和平的不信教的人们还是采取了“宽容”的政

策 ,并不强迫人信教。他曾教导信徒说 :“对于宗教 ,绝无强迫 ,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古兰经》2 :256)

“你应当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 ,你应当以最优美的态度与人辩论 ,你的主的确知道谁是叛离他

的正道的 ,他的确知道谁是遵循他的正道的。”(《古兰经》16 :125)印度国家宗教研究中心主任辛格在《伊

斯兰教 ———一个和平的宗教》一书中指出 :“伊斯兰教宽容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 ,在其他宗教的婚姻尚

未开放时 ,就允许不同宗教之间通婚。伊斯兰教的传统是允许穆斯林的男子可以与非穆斯林的女子结

婚 ,但是穆斯林的女子不允许与非穆斯林的男子结婚 ⋯⋯尽管如此 ,在历史上的同一时期 ,穆斯林表现

出了比基督徒或犹太人更大的宽容。所有不抱偏见的历史学家 ,包括非穆斯林学者在内 ,都承认基督徒

的十字军参加者在他们一时征服的阿拉伯地区对穆斯林和犹太人所犯下的恶劣行径。十字架的守卫者

们曾经发动了一场恐怖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兽性统治 ,其矛头不仅指向巴勒斯坦的非基督徒 ,而且也指

向当地幸福地生活在伊斯兰教规则下的基督徒同胞。”〔24〕罗马乌尔班纳大学的朱里奥教授在《从不宽容

到宽容》一文中也指出 :“《古兰经》允许上帝启示的多重性 (5 :65 - 66 ;42 :14) ,并且预见到上帝对忠实的

犹太人、基督徒和赛伯伊人的奖赏 (2 :62) 。另外 ,它表明‘宗教绝无强制’(2 :256 ;50 :45) 。可以说 ,《古

兰经》对矛盾的解释远比《新约》来得留有余地 ,并且《古兰经》把非正义的和短暂的不宽容之结果提交给

了仁慈和富有同情心的上帝。因此 ,阅读《古兰经》的精华 ,其本身就会引导我们接近宽容。”〔25〕

伊斯兰教虽然已经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宽容特征 ,但《古兰经》和《圣训经》中也的确存在着一些在

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容忍的要素。〔26〕这是因为 ,虽然早期的伊斯兰教在穆斯林兄弟中贯彻了一种

仁慈、友爱和宽容的精神 ,提倡奉行社会公德、照顾弱者和限制复仇的狂热 ,但是对于偶像崇拜的一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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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和攻击伊斯兰教的人采取了不宽容的态度。穆罕默德就曾说 :“信道的人们啊 ! 你们当真实地敬畏真

主⋯⋯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 ,不要自己分裂。你们当铭记真主所赐你们的恩典 ,当时 ,你们原是

仇敌 ,而真主联合你们的心 ,你们借他的恩典才变成教胞 ;你们原是在一个火坑的边缘上的 ,是真主使你

们脱离那个火坑。”(《古兰经》3 :102 - 103)他在批判不信道者时说 :“在世时没有信道 ,临死时仍不信道

的人 ,即使以满地的黄金赎罪 ,也不被接受 ,这等人将受痛苦的刑罚 ,他们绝没有任何援助者。”(《古兰

经》3 :91)他在鼓励教徒反击不信道者的进攻时又说 :“当时 ,你的主启示众天神 :‘我是与你们同在的 ,故

你们当使信道者坚定。我要把恐怖投在不信道的人的心中。’⋯⋯故你们当斩他们的首级 ,断他们的指

头。这是因为他们违抗真主及其使者。”(《古兰经》8 :12 - 14)穆罕默德的某些不宽容言论和有关“圣战”

的号召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 ,在新生、统一的阿拉伯帝国面临重新分裂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当时 ,对于

散漫的“不信道者”的打击和保卫伊斯兰政权的“圣战”曾经是非常进步的革命措施。后来的某些伊斯兰

极端主义者 ,出于个人或集团的目的 ,把穆罕默德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革命言论和“圣战”号召绝对化和

持续化 ,则是有失偏颇甚至是非常有害的 ,并且与伊斯兰教的宽容本质是背道而驰的。就穆罕默德本人

的思想和性格而言 ,他与耶稣一样 ,至死都教导人们应该为人宽容。英国的托马斯 ·卡莱尔在 1840 年

的一个题为“先知英雄穆罕默德”的讲演中指出 :“他既有骑士气概 ,勇猛剽悍 ,而又有宽厚、真诚、富于感

情 ,活像基督教的骑士。后来他在巴格达的清真寺遭遇暗杀身亡。他的死在于过分的宽宏大量 ,对别人

的花言巧语没有警惕。直到被害时 ,他还说 ,如果伤势不会致命 ,他们应该宽恕刺客 ,否则 ,就应该将他

处死。”〔27〕

伊斯兰教的兴起和宽容 ,打破了古代阿拉伯世界的狭隘部落思想与宗族观念 ,它提出了人类平等、

宗教平等、道德教化的政策性原则 ,并让穆斯林们根据具体情况去设想一种符合现实的宗教和政府组

织。因此 ,穆斯林社会经常把协商和民主对话作为共同体活动的基础 ,伊斯兰国家间的重大政治和宗教

问题也往往在世界性的“朝圣”期间得到解决 ,这可以说是伊斯兰教宽容思想的特殊表现。但是 ,与基督

教不同的是 ,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主张管理社会和国家的一切事务 ,不承认宗教与世俗的二元划分。伊

斯兰世界中的土耳其等国家 ,虽然从 19 世纪中期就从欧洲和美国引进现代法律制度 ,但是西方的政治

法律制度并没有打破穆斯林社会的传统。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伊斯兰世界的法律改革发生了引人

注目的逆转 ,利比亚、巴基斯坦、伊朗和苏丹等国家断然宣布废除原来取自西方的法律 ,重新恢复适用传

统的伊斯兰法 ,开展了所谓的“伊斯兰法复兴”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 ,虽然为濒临文化危机和精神崩溃

的现代世界所必要的法的哲学的形成给予了重要的启发 ,〔28〕但是长期以来 ,伊斯兰教既没有提出一种

新的普适的政体模式 ,也没有提出一种切实有效的政府体制 ,这是后来的伊斯兰国家不得不在伊斯兰教

传统和西方社会制度之间徘徊的主要原因 ,它甚至仍然是当今许多伊斯兰国家所面临的主要政治和社

会困境之一。

四　古代中国的宽容思想与学说

在古代中国的伦理思想中 ,包含有丰富的类似于现代宽容思想的成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

鸣”不仅是古代中国宽容思想的一次重要实践 ,而且在各家学派的讨论和争鸣中形成的政治、道德和法

律理论也包含有丰富的宽容思想。如儒家以“仁爱”为本 ,墨家以“兼爱”为行动指针 ,道家提倡“慈爱”,

尽管三家在各自理念的实践和实施方法上存在不同的见解 ,但三家的学说却都包含有共同的“爱”,都包

含有“宽容”的成分。“宽容”一词最早出自《庄子·天下》的记载 :“常宽容于物 ,不削于人 ,可谓至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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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老聘乎 ! 古之博大真人哉 !”〔29〕在《荀子·非十二子篇》中则对“宽容”有精辟的解释。荀子说 :“遇君

则修臣下之义 ,遇乡则修子弟之义 ,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 ,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无不爱也 ,

无不敬也 ,无与人争也 ,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30〕另外 ,《宋书 ·郑鲜之传》道 :“我本无术学 ,言义尤浅 ,

比时言论 ,诸贤多见宽容。”〔31〕

根据孔子的说法 ,“仁”的观念 ,古已有之。“仲尼曰 :古也有志 ,克己复礼 ,仁也。信善哉 !”(《春秋左

传 ·昭公十二年》)孔子只不过是把“仁”提高到了人间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在仁与宽容的关系问题上 ,

孔子说 :“夫温良者 ,仁之本也 ;慎敬者 ,仁之地也 ;宽裕者 ,仁之作也。”即孔子认为 ,温和善良是仁的根

本 ,谨慎恭敬是仁的基础 ,宽容是仁的具体做法。〔32〕因此 ,“仁”实际上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 ,

其出发点应该是承认他人与自己一样也是人。这是为什么呢 ? 孔子曾说 :“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论

语 ·阳货》)所以应该“能近取譬”,即推己及人 ,承认别人。孔子还说 :“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

也。”(《论语 ·子罕》)意思是应该承认别人也有独立的意志 ,肯定人人都有独立的人格 ,对人要宽容 ,这

就是“仁”的核心。

墨子宣扬兼爱 ,兼爱是不别亲疏、不分远近的普遍的爱。如墨子说 :“视人之国 ,若视其国 ;视人之

家 ,若视其家 ;视人之身 ,若视其身。”(《墨子 ·兼爱中》) 那么怎样来贯彻这一“兼爱”或宽容呢 ? 墨子建

议说 :“凡言凡动 ,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 ;凡言凡动 ,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 ;凡言凡动 ,合于三代圣王

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 ;凡言凡动 ,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墨子 ·贵义》) 以此来努力

实现“天下之人皆相爱”的理想社会。

老子虽然批评儒墨的仁爱学说 ,认为“绝仁弃义”才能“民复孝慈”,特别提倡“慈”。其实 ,这一“慈”,

包括慈悲 ,它是宽容最主要的内在品德。老子说 :“我有三宝 ,持而保之 :一曰慈 ,一曰俭 ,三曰不敢为天

下先。”(《德经 ·六十七章》)老子把“宽容”看成了自己人生的三大法宝之首。〔33〕又说 :“慈 ,故能勇 ⋯⋯

今舍慈且勇 ,舍俭而广 ,舍后且先 ,死矣。”(《德经 ·六十七章》) 他认为 ,讲宽容就会变得勇敢 ,不讲宽容

和一味逞勇、奢侈和争先 ,就会导致灭亡。老子还说 :“知常容 ,容乃公 ,公乃王 ,王乃天。”(《道经 ·十六

章》)

与儒、墨、道三家主张宽容的态度不同 ,古代法家则主张在治理国家和学说上不讲宽容 ,以至于

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其他学派和人民的强烈反对。韩非认为治国之道在于严刑峻法 ,仁爱是无效的 ,

更不能对异己分子讲什么宽容。他曾说 :“夫施与贫困者 ,此世之所谓仁义 ;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 ,

此世之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 ,则无功者得赏 ;不忍诛罚 ,则暴乱者不止 ⋯⋯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

不足用 ,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 ·奸劫弑臣第十四》) 韩非的学说虽然被秦始皇利用

于加强专制和吞并六国的政策 ,但他自己却成了秦国不宽容政策的牺牲品。公元前 234 年 ,秦国攻

打韩国 ,韩王“谴非使秦”,但因同学李斯等人的陷害 ,韩非于公元前 233 年被逼自杀。秦二世时期 ,

李斯又遭赵高诬陷 ,于公元前 208 年被具“五刑”处死。〔34〕为了加强专制统治 ,秦王朝不仅横征暴

敛 ,而且还制造了“焚书坑儒”的巨案。这种极端的不宽容政策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

其后 ,儒 、墨 、道家的宽容思想和学说又占据了包括汉初统治阶级在内的国民意识的中间位

置。　

汉初的统治者虽然继承秦制 ,实行中央集权制度 ,但其指导思想却是采用了先秦的黄老学说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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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包容了儒家的仁义学说 ,提出了“无为”的治国理论。先秦儒家的德刑礼法学说与无为而治的黄老

学说相结合 ,影响了从高帝、惠帝直到景帝的几代统治者 ,成为指导统治集团行动的基本准则。这一

时期是继春秋和战国前期后 ,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宽容的时期 ,它实际上为即将到来的儒学辉煌奠定

了学术基础。从春秋开始的儒、道、墨、法等学派的辩论和交流 ,至西汉经过董仲舒的改造 ,完成了合

流 ,这是学术宽容的历史产物。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虽然是一个不宽容的思想体系 ,

但是在古代中国长期的思想宽容主旋律下 ,也没有能够真正实现他的原初目标 ,而是走向了儒道释

“三教一理”的境界。特别是 ,由孔子开创的儒学 ,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开放和宽容的学说 ,它既不排斥

法律的存在 ,也不否认法律的价值 ,而只是强调以礼为先导 ,以道德和自然法制约法律实证主义的偏

差。类似这样的理论 ,在西方 ,事实上直到 17、18 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通过自然法的革命才得

以确立和取得发展。与西方不同的是 ,在我国的历史上 ,缺少了类似 19 世纪和 20 世纪前期那样的

高度发达的法律实证主义 ,而是一直停留在了远古的迷雾之中 ,简言之 ,就是缺少了使传统的治国理

论不断现代化的契机和成果。

五　我国宗教宽容的特点

佛陀释迦牟尼曾晓谕会众 :“容忍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事 :它是通往满足的路 ,他安慰寂寞 ,它受

到智慧者的尊敬 ,它巩固友谊 ,它博得赞誉 ,它引导自由、权力和尊贵 ,它照亮世界 ,它带来技能 ,它抑

制忧郁和仇恨 ,它增加优美 ,它平和种族关系 ,它带来非凡的报偿 ,它为美德、长寿和尊严而工作。容

忍不伤害任何人 ,它就是佛性。”〔35〕佛教徒的宽容是温和而坚韧的 ,它是一种独特的仁慈 ,是一种把理

智看成是所有善的纯正的宽容。佛曰 :“我得无争三味 ,最为人中第一。”又曰 :“六度万行 ,忍为第

一。”

佛教在两汉时期从印度传入我国 ,它秉承的是一种绝对平等的观念 ,认为男女、父子、夫妻、主仆

等都是平等的关系。在东晋时期 ,慧远大师把佛教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相结合 ,形成了我国特有的

佛教思想。唐朝的慧能打破了佛教出家僧侣一衣一钵的“头陀行”生活的固有本色 ,使佛教与中国的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 ,他提出的“顿悟成佛”(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的禅宗思想 ,与儒家关

于人皆可为尧舜的性善论有相似之处。在慧能之后 ,禅宗提出“离经叛道”、“大胆怀疑”和“独立思

考”,进一步摆脱印度佛教繁琐的神学理论和宗教仪礼 ,积极向儒家靠拢 ,竭力与儒家以孝悌为本的

封建伦理学说相调和。〔36〕佛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免除穷人和受压迫者的痛苦 ,普渡众生 ,因此其本

质必然是宽容的 ,并且应该是世界上最讲宽容与忍让的宗教。佛教基于众生平等的教义而倡导的对

一切生命的慈悲和仁爱 ,对于我国儒教的“爱有差等”的传统思想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 ,因而较易

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当佛教、儒教和道教的差异、主张实在难以沟通时 ,佛教则往往采取汉末高僧牟子在《理惑论》中

表明的“苟有大德、不拘于小”的宽容态度。〔37〕佛教的宽容可以从无数大肚弥勒佛的形象中看出。据

说大肚弥勒佛的形象是按照我国五代时期的高僧布袋和尚的形象塑造的。布袋和尚在世时是一个

宽容、仁慈和助人为乐的和尚 ,他去世后 ,人们为其塑像并供奉在庙内 ,有智者为他写了一副对联 :

“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 ,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后来 ,弥勒佛逐渐成为了佛教“大度包容”或

宽容精神的象征。〔38〕由于佛教与儒教都具有宽容的品德 ,因此从两晋南北朝的佛法确立以来 ,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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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一直采取了宽容和互相借鉴的态度 ,造就了我国佛学和儒学的共同繁荣。我国的道教虽然在北

魏太武帝时期利用皇权 ,以“荡除胡神、击破胡经”为诏令对佛教实施了迫害和弹压 ,但这是我国历史

上唯一一次“以宗教兴大狱者”,并且时间极短 ,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没有造成多少损害。〔39〕儒、佛、

道三教在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争论 ,但三教融合的总趋势却是源远流长。在宋明时期 ,著名学者程

颐、程颢、朱熹、陆九渊和王守仁等都在儒学的基础上实现了“三教合一”和“三教一理”的学术事业 ,

即以儒教为主导、佛教和道教为辅冀的理学。以至于宋明以来 ,我国的宗教造像艺术中也出现了“三

教合一”的社会思潮。

可以说 ,在宗教领域 ,相互包容和信仰自由的精神是古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 ,各大宗教所

主张的宽容和宗教之间的宽容在世界历史上独树一帜。美国的郝大维教授等曾指出 :“在传统中国 ,

如同在其他亚洲社会一样 ,存在着一种活力 ,它促使儒教、道教和佛教和谐相融 ,形成一种丰富的传

统 ,而这种传统最后都不破坏其任何的构建部分。这种‘价值观的综合’为容忍与服从的发展模式提

供了基础 ,因为这一模式不要求政治与精神文化作彻底的分离。”〔40〕可惜的是 ,中国的宗教组织或宗

教联盟从来就不曾发展到能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的程度 ,而一直甘受于御用或受制于残暴的政治统

治。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龙希教授在《容忍、融通和东西方对话》一文中曾指出 :“容忍不同的宗教信仰

并不必然地意味着中华民族或文化在所有方面都比其他国家和人民表现得更加宽容和仁慈。如果

中国的皇帝不加干涉地允许道教徒、佛教徒、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从事他们的宗教活动 ,不是因为这些

皇帝特别的仁慈和宽容 ,而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宗教曾经能够对皇权构成任何真正的威胁。中国没有

出现过一个类似西方基督教会那样的与国家的世俗权力进行激烈斗争的具有独立权力的相似之

物 ⋯⋯在某种意义 ,我们可以说 ,当与政治相比较时 ,在中国宗教之所以是被容忍的 ,这仅仅是因为

它不是被非常认真地对待。在中国的历史上 ,宗教从来就没有变成过一个能够独立发展和强有力的

社会公共机构。另一方面 ,每当掌握权力的世俗统治者意识到将受到任何势力或运动的挑战和威胁

时 ,打击和压制就会很快地和无情地到来 ,并且经常表现出专制、残暴和不宽容的最恶劣的性质。”〔41〕

久而久之 ,佛教、道教等的宽容思想逐渐变成了逃避现实、脱离尘世和隐居山林的空想宽容主义。进

入近代以来 ,西方宗教的宽容带来了思想、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宽容 ,而中国的宗教宽容却仍然停留

在各大宗教之间和宗教内部交流的境地 ,并没有给思想、政治、法律和文化带来巨大的影响。这是导

致东方和西方在思想、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领域出现本质差异的根本原因之一 ,也是宗教宽容在我国

仍然需要世俗化的主要理由。

六　结语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所谓的宽容 ,首先是源自各大宗教思想的宗教宽容 ,其最初的表现形式主

要是对异教、异端学说和科学的宽容。马克思曾经指出 :“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 ,

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 ———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 ⋯⋯仅仅在研究这些多少是人工

造成的世界宗教 ,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

彩。”〔42〕诗人徐志摩曾感慨 :“从古来 ,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43〕宽容思想的政治化和法律

化也不例外 ,这一事实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人类学的基本原则 ,即“在某种意义上 ,一切都是宗教 ;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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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义上 ,一切又都是法律 ———恰如一切皆为时间和一切都是空间一样”。〔44〕但是 ,宗教宽容的世俗

化进程 ,在西方国家、伊斯兰国家和包括我国在内的东方国家中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 ,其中近代以来

美国的宗教宽容世俗化进程是比较迅速和彻底的模式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促进美国政治民主化和法

治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我国古代有学者曾把宽容看成是治理国家的方策之一 ,如《左传 ·昭公

元年》中有“鲁以相忍为国也”,并且我国的传统宗教文化中充满了宽容的睿智 ,但是近代以来 ,我国

古代宽容思想的现代化和宗教宽容的世俗化进程 ,相对比较缓慢 ,而且至今尚未系统地渗透到国家

的政治和法律生活层面 ,这是我国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建设几经周折和难以确立的主要原因之一。因

此 ,我国的上层建筑领域 ,仍然面临着宗教宽容如何世俗化的重大问题 ,特别是在政治和法律领域 ,

确立宽容的价值观和推广宽容的实践 ,是关系到能否真正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重大

现实问题。

[ Abstract] 　The idea of tolerance has it s source in religion. The Bible , Koran , and the teachings

of Conf ucianism and Buddhism all contain inherent and profound idea of tolerance. The political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of religious tolerance mainly started in the 17t h cent ury t hrough the advocating by

Locke , Bayle and ot her scholars , and was finally embodied in t he U . S. Constit ution and it s amend2
ment s. However , t his is not t he case in Islamic count ries and China , where t he practice of tolerance

basically remains at the religious level only. This is one of t he basic reasons for t he essential differ2
ences in political , legal and ot her fields between China and Islamic count ries on t he one hand and t he

Western count ries on the other . It’s also t he main reason t hat religious tolerance is still in need of sec2
ularization in China and Islamic count ries.

(责任编辑 :冉井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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